
 

 
初級或高級跳水教練證書(水上及陸上)續期申請須知 

 

申請人須於證書到期日三個月前親身前往中國香港游泳總會(泳總)辦事處(地址: 

九龍觀塘海濱道 133號萬兆豐中心 9樓 L室)辦理證書續期手續，遞交申請時必

須一併遞交以下資料： 

 

A. 遞交申請及資料 

 

1) 已填妥的申請表，申請表可於泳總辦事處索取及泳總網頁下載 

2) 身份證明文件（副本） 

3) 初級或高級跳水教練證書(水上及陸上)（正本） 

4) 證書續期費用港幣三佰元正  (只接受劃線支票付款 , 抬頭請寫 

“HKGSA”) 

 

B. 申請注意事項 

 

如逾期辦理證書續期手續，申請者需另以書面申請及解釋逾期辦理續期原

因，並須繳交逾期證書續期費用每年港幣一佰元正(只接受劃線支票付款, 

抬頭請寫 “HKGSA”) 

 

C. 證書續期批核 

 

證書續期一般需時一個月 

手續完成後，申請者姓名將會顯示於泳總網頁「跳水最新消息」內的教練證

書領取名單上，申請人可於名單公佈後到泳總辦事處領取證書 

 

D. 代領證書手續 

 

如須授權他人代為領取證書，代領人須遞交以下文件 : 

- 申請人已簽署的授權書 (需填寫申請人及代領人之姓名及身份證號碼以

茲記錄) 

- 申請人及代領人的身份證明文件(副本) 

 


